甘肃省民政厅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民政局、财政局，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甘肃矿区、东风场区民政局、财政局：

现将《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将实施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甘肃省民政厅             甘肃省财政厅      

                            2022年10月21日
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深化殡葬改革，推行节地生态葬法，减轻群众丧葬负担，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根据《殡葬管理条例》、《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和民政部等9部门《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政部等16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政策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节地生态安葬，是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价值导向，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采用树葬、壁葬、塔葬、草坪葬、花坛葬、骨灰撒散、骨灰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少耗资源、少使用不可降解材料的方式安葬骨灰，使安葬活动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第三条  县级民政部门应将辖区内已运营且具备节地生态安葬条件的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骨灰堂确定为节地生态安葬定点服务单位（以下简称定点服务单位）。

县级民政部门在当地无适合定点服务单位的，应向市级民政部门申请，由市级民政部门指定定点服务单位。

第四条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与定点服务单位签订节地生态安葬服务协议。安葬服务协议格式和内容由市级民政部门统一制定。
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定点服务单位名单并逐级报市（州）民政局和省民政厅备案。
第五条  县级以上民政部门负责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政策的制定完善、组织实施、申请审批和业务监督，财政部门负责经费保障管理，定点服务单位负责服务提供、受理申请、材料审核、档案管理等工作。
第六条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的对象范围是：户籍为甘肃省籍、去世后实行火葬且在定点服务单位按节地生态葬式标准安葬的城乡居民。
第七条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的标准是：
（一）骨灰撒散、骨灰不装盒或使用可降解骨灰盒深埋且不硬化、不留坟头、不立碑的，对逝者直系亲属或法定继承人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例。

（二）实行壁葬、塔葬、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的，对逝者直系亲属或法定继承人给予一次性奖励800元/例。

（三）在骨灰楼（堂）长期存放骨灰的，对逝者直系亲属或法定继承人给予一次性奖励600元/例。

第八条  节地生态安葬的葬式标准是：
（一）骨灰撒散：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各地指定或地方约定俗成的区域将骨灰撒散（含海葬、水葬）。

（二）骨灰不装盒或使用可降解骨灰盒深埋且不硬化、不留坟头、不立碑：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指定区域将骨灰不装盒（采用可降解材料打包）或使用可降解骨灰盒深埋（1.2m以上），将开挖后的墓穴自然回填、不做硬化，回填后不留坟头、不立碑，恢复自然原貌，公墓单位能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合理重复使用该区域。

（三）壁葬：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修建的生态环保壁葬设施内安葬骨灰。壁葬墙整体厚度为1m～1.5m，壁葬格的长、深、高分别不超过50cm、40cm、30cm。

（四）塔葬：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内修建的生态环保塔葬设施内安葬骨灰。骨灰塔占地面积不超过3㎡，塔高一般控制在1.8m以下，塔间距1m～2m，步道宽度1m～2m。

（五）树葬：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内的树葬区域进行骨灰安葬。骨灰埋在树下的深度为0.5m～1m，每例骨灰占地面积控制在0.2㎡以内，对开挖的墓穴自然回填、不硬化、不留坟头，可设置长宽不超过30cm×25cm的卧碑，底座高度小于0.3m，树干与树干间距2m～4m，步道宽度1m～2m。
（六）草坪葬：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内的草坪葬区进行骨灰安葬。安葬深度为0.5m～1m，每个墓穴占地面积控制在0.5㎡以内，对开挖的墓穴自然回填、不硬化、不留坟头，恢复草坪原貌，可设置长宽不超过30cm×25cm的卧碑，底座高度小于0.3m，墓穴间距0.5m～1m，步道宽度0.8m～1.5m。

（七）花坛葬：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内的花坛葬区域进行骨灰安葬。安葬深度为0.5m～1m，对开挖的墓穴自然回填、不硬化、不留坟头，恢复花卉种植地原貌，可在花坛上设置铭牌或标识。

（八）骨灰楼（堂）长期存放：在殡仪馆、公墓内的骨灰堂存放骨灰10年以上，且承诺到期后继续存放或选择其它节地生态方式进行安葬。

第九条  定点服务单位提供的节地生态安葬区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专门的壁葬区，且无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豪华壁葬设施；
（二）有专门的塔葬区，且无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豪华塔葬设施；
（三）有专门的树葬区，且符合分片分区统一种植同一类植物的要求，能够做到片区分类、层次分明、树种多样；
（四）有专门的草坪葬区，且符合初始草坪成规模并成活的要求；

（五）有专门的花坛葬区，且符合根据实际情况种植并及时更换花卉的要求，能够保持安葬时花坛样貌，冬季做好花坛花卉的保温防冻工作。
第十条  申请审核审批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请。逝者骨灰在定点服务单位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进行安葬（放）后，需申请办理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的，由经办人（逝者直系亲属或法定继承人）向定点服务单位提出申请，填写《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见附件1）。

（二）审核。受理申请的定点服务单位，应当对经办人提供的相关证件进行审核，对符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条件的，由定点服务单位分管负责人在《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上签注审核意见，并复印留存相关证件资料后报送县级民政部门审批。对不符合条件的，要书面通知经办人，告知原因。

（三）审批。县级民政部门应当对定点服务单位上报的节地生态安葬申请审核资料进行审查，对符合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条件的，由县级民政部门分管负责人在《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上签注审批意见。
第十一条  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逝者火化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二）逝者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三）经办人身份证和有效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四）墓位证、骨灰寄存证和购买墓位、骨灰寄存格位的正规票据原件及复印件（骨灰撒散的无需提供）；

（五）经办人或定点服务单位提供的骨灰撒散、骨灰深埋、骨灰寄存、壁葬、塔葬、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葬式葬法现场图片资料。
因特殊情况，经办人无法及时提供逝者身份证、户口簿、火化证明的，实行告知承诺制，定点服务单位提供《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见附件2），经办人负责承诺，由定点服务单位向相关部门核实。    
第十二条  定点服务单位应当及时将节地生态安葬奖补申请资料报当地民政部门审批，民政部门审批后及时报当地财政部门核拨。

财政部门应当根据同级民政部门审批后提供的花名册及时拨付奖补资金，具体拨付程序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三条  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所需经费，由市、县财政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省级财政根据各地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工作情况给予适当补助。
第十四条  市县民政部门应当根据当年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需求情况，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下一年度资金需求。
第十五条  定点服务单位负责将相关资料整理归档。档案一式两份，原件由定点服务单位留存，复印件交当地县级民政部门存档。
县级民政部门和定点服务单位应建立节地生态安葬奖补档案管理制度，由专人负责管理。
档案资料应按照一人一档、统一编号的要求分年度进行归档，归档的资料应当真实完整、图文清晰。
第十六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定点服务单位开展节地生态安葬奖补业务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各级民政、财政部门应当对资金拨付情况进行检查，对发现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出具虚假火化、骨灰安葬或存放证明，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挤占、挪用、骗取、套取奖补资金。

定点服务单位在逝者亲属领取奖补资金后，不得实施变样留坟、立碑、骨灰再装入棺等违反奖补政策的行为。

第十九条  定点服务单位违反本规定的，县级民政部门有权取消定点服务单位资格，造成的损失全部由定点服务单位承担。

第二十条  对违反第十八条规定的任何单位及个人，由民政、财政部门依法追究相关责任、追还奖补资金。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附件：1.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

2.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附件1

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审批表

编号:       

	逝者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经办人姓名
	
	与逝者关系
	
	身份证号
	

	经办人住址及联系电话
	
	

	奖补类型
	撒散（）深埋（）
	元（大写）

	
	壁葬（）塔葬（）

树葬（）草坪葬（）花坛葬（）
	元（大写）

	
	骨灰楼（堂）长期存放（）
	元（大写）

	定点服务单位名称
	

	定点服务单位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民政部门审批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资料内容：1.逝者火化证明复印件；2.逝者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3.经办人身份证和有效银行卡复印件；4.墓位证、骨灰寄存证和购买墓位、骨灰寄存格位的正规票据复印件；5.经办人或定点服务单位提供的骨灰撒散、骨灰深埋、骨灰寄存、壁葬、塔葬、树葬、草坪葬、花坛葬等节地生态葬式葬法现场图片资料。




附件2
申请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承诺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或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为逝者             （亲属关系或监护人）。

根据《甘肃省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本人承诺：“逝者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于     年   月   日身故，家属自愿采取节地生态的方式安葬逝者的骨灰或遗体。由于           原因，现无法及时提供逝者            证。本人愿意对此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核查发现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骗取节地生态安葬奖补资金的，将全额退回奖补资金，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签名：      （手印）     定点服务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定点服务单位与承诺人各执一份。）

向相关部门信息核实结果：     年   月   日与         部门联系，经工作人员（姓名）         信息查询，申请人承诺情况（属实、不属实）。



